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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
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科技”“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将于2024年11月12日届满。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浙江众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等相关规定，现将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5月15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
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同时同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和锁定期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众合科技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于2023年11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11,822,100股公司股票已非交易过户至“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2.1250%（以公司截止2023年9月30日
总股本 556,328,062股为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11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110）。2、根据《草案》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
计划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本计划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最后
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至满12个月、24个月后分二期解锁，最长锁定期为24
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依次为50%、50%。

鉴此，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将解锁公司股票为：11,822,100x50%=5,911,050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8670%（以公司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股本 681,812,558股为基准），解锁日为2024年11月12日。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但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内，将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第一批已解锁股票。
除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外，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在下

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5、如未来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以新的规定为准。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计算。本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也可由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延长。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

确定依据及名单等事项，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

如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合并、分立和出售等情况，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不做变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1、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之后，当员工持股计划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
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2、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经管理委员会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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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
暨战略合作的进展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战略合作概况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众合科技”）于 2024年6月与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鸢飞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通过技术、股权、应用场景和渠道资源等多
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双方低空业务的创新与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4年6月27日发布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1)。

二、战略合作进展暨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公司与鸢飞科技、上海筠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聚戎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刚签署了《增资协议》。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以增资形式向鸢飞科技投资3,250万元，其中认购鸢
飞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25万元，剩余2,925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投资完成后，众合科技
或指定投资人共持有鸢飞科技24.5283%股权。

公司总裁办公会议于 2024年11月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投资北京鸢飞科
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计划中，众合科技指定投资人不会涉及关联方，因此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F15Q6D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4.成立日期：2017-06-055.法定代表人：张刚6.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7.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富丰路6号3号楼3层307室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
赁）；技术检测；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
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翻译服务；会议
服务；公共关系服务；产品设计；摄影扩印服务；文艺创作；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机械设备、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工艺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
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9.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筠申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北京聚戎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注册资本

650万元

350万元

1000万元

持股比例

65%
35%
1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10.实际控制人：张刚11.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类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5,644,432.66
1,415,386.13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587,157.02
1,551,594.10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229,046.53
2023年1-12月（经审计）

3,401,393.85
-2,958,901.78

4,035,562.92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4,306,015.59
-663,483.61

1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12.1本次增资将在鸢飞科技完成股权结构优化调整后实施。本次增资实施前，鸢飞科技的股权
结构将调整成如下情况：

股 东 名 称 / 姓 名

张刚

赖晓飞

周震博

王世群

北京鸢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鸢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510.0452
111.90
50.00
95.29

62.7824
169.9824
1,000.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

持股比例

51.00%
11.19%
5.00%
9.53%
6.28%
17.00%
100.00%

鸢飞科技股权结构调整完成后，张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12.2本次增资实施后鸢飞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名 称 / 姓 名

张刚

赖晓飞

周震博

王世群

北京鸢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鸢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510.0452
111.90
50.00
95.29

62.7824

169.9824
325.00
1,325.00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

持股比例

38.49%
8.45%
3.77%
7.19%
4.74%

12.83%
24.53%
100.00%

13.鸢飞科技其他股东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14.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张刚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或“众合科技”“投资人”）
乙方：【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乙方”或“目标公司”或“公司”）
丙方1：【上海筠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1”或“现有股东”）
丙方2：【北京聚戎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2”或“现有股东”）
丁方：【实际控制人：张刚】（“丁方”或“实际控制人”）1.本次增资方案
（1）本次增资时点。在本协议所有交割条件经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确认全部满足或由众合科

技或指定投资人书面同意豁免的情况下，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同意根据本协议的规定缴付本次增
资价款。

（2）本次增资前的公司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交割前，目标公司将实施股权结构优化调整计
划。本次调整完成后，本次增资完成交割前，目标公司的股东完成相应实缴。

（3）本次增资的投前估值。本协议各方达成一致，标的公司的估值为投前人民币1亿元
（4）本次增资价款。投资人以货币进行投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250 万元，持股比例为24.5283%。其中：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25万元，认购总价为人民币3,250万元，剩余2,925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
（5）投资款用途。各方同意，在完成本协议第二阶段交割后，本次增资价款中1,000万元指定用于

成立杭州的子公司，剩余价款用于公司加大研发力度、团队培养、市场拓展和产业落地等或经董事会
批准的其他用途。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增资款项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6）优先认购权。目标公司所有股东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认缴增资，并特此明确放弃对本次增资交
易所具有的任何优先认购权。2.交割

本次交割分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在本协议相关交割条件全部获得满足或被豁免，自本协议签署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

内，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应向公司缴付增资价款人民币2,000万元。
第二阶段，公司须在2025年12月31日前达成以下任意一项条件：

a.至少在地级市区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杭州除外)成功落地全飞云低空综合应用管理系列平台（上
线运行或签订正式合同均视为成功落地）；b.公司与第三方签署投资协议，且在投资前公司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2亿；

一旦公司满足上述 a或b所述任意一项条件，公司应在满足条件后通知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
经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确认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应向公司缴付增资价款人民币1,250万元。3.后续发展及规划

目标公司的定位，应是致力于从事低空综合应用管理平台的开发，专注于低空数字化空管、低空
数字化管理服务的开发，其中在互联网企业综合服务方面，达成与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合作，以“平台运
营+数据应用”的双核心模式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低空经济服务平台的运营商。待目标公司实
现对产品和商业模式的验证，或取得阶段性成果或进展时，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可以有权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或实现对公司的收购或推动该公司的资本化。具体方案以各方协商确认为准。4.产业落地及业务发展的特别约定及补偿权4.1产业落地及业务发展的特别约定：

（1）本次增资交割日起两（2）年内，目标公司应至少在2个不同地级市区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杭州
除外）成功落地全飞云低空综合应用管理平台（上线运行或签订正式合同均视为成功落地）。

（2）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向目标公司缴付第二阶段增资价款人民币 1,250万元起 12个月内各
方应积极配合完成杭州子公司的设立。杭州子公司作为在杭的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充分发挥双方
的研发能力和业务能力，开展本地化业务。且众合科技有权对该子公司委派一名财务总监，以协助双
方在财务核算方面的合作事宜。4.2违约责任暨补偿权：

目标公司应完成前款所述（1）和（2）其中的任意一项，否则即为发生违约情形，则众合科技有权按
照以下方式要求获得补偿：

实际控制人或目标公司应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向投资人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5%的股权（以下
简称“股份转让”），作为对投资人因此所受损失的补偿及违约责任的承担。股份转让的具体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转让价格、转让程序、税务处理等）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5.公司治理5.1董事会。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1名董事由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提名。5.2监事。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股东会选任且需要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同意。5.3经营管理层。

总经理由董事会提名的人选担任；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可派遣一名副总经理至目标公司，负责
协调众合科技的资源优势与目标公司的业务情况进行整合，积极进行业务纵深拓展，协助拉通技术体
系与推进产品研发，并协助沟通众合科技与目标公司的其他相关事宜。

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可派遣一名技术对接人员至目标公司，以协助双方在产品技术方面的合
作事宜。6.违约责任与赔偿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未履
行/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的，其他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本协议的违约，并
且违约方应在通知日起的六十（60）日内对其违约予以补救。如果该六十（60）日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
违约予以补救的，该方应负责赔偿其他守约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和所有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和/或
开支。如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7.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签署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是为了公司尽快完善低空领域的产品和技术体系，深化与战略合作伙伴鸢飞科技的合

作关系，实现新市场开拓；加快落实公司“车路云协同+低空+低轨卫星”立体化和互联互通的大交通业
务战略。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尚需鸢飞科技完成股权结构优化调整计划及交割前相关条件，且本次投资将分阶段进

行，可能存在鸢飞科技无法达成第二阶段投资条件的风险，因此本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
鸢飞科技所处行业为无人机及通航飞机的低空空管及行业应用行业，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市场环境、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经营或市场风险。同时，还存在因行业风险或经营风险可
能导致本次投资损失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对上述风险保持关注。

公司将密切关注鸢飞科技交割条件的完成进度，引导本次投资顺利完成。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
将积极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通过委派董事、高管、技术人员等积极参与鸢飞科技的日常运营，助力鸢
飞科技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稳定发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参股鸢飞科技符合公司战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并将根据鸢

飞科技发展情况分步完成投资，不会影响日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1、关于通过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投资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办公会决议；2、众合科技或指定投资人与北京鸢飞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1919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4-074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15:30开始。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1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7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应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05 人，代表股份 215,358,6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9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13,007,6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3人，代表股份2,351,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3人，代表股份 2,351,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3人，代表股份2,351,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陈宇宁先生、独立董事王彦沣女士因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监事朱春松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5）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2％；反对 1,091,7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69％；弃权 18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890％；反对1,091,7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357％；弃权18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5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2.00 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3,052,709股)对本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66,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17％；反对991,4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2％；弃权1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1,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482％；反对 991,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694％；弃权1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2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定君、刘卓昀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4-047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公告2024-043）。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1日

9:15至 9:25,9:30至 11:30,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1日上午9:15至2024年11月11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山西焦煤大厦三层百人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董事樊大宏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88人，代表股份 3,550,552,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4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281,227,7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9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85人，代表股份269,324,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4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87人，代表股份298,068,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8,743,8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6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85 人，代表股份 269,324,4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40％。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区块煤炭及共伴生铝土矿探矿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5,663,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3％；反对4,071,3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7％；弃权 817,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179,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598％；反对 4,071,

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9％；弃权817,7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关于为市场化竞买煤炭资源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5,869,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1％；反对3,708,92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5％；弃权 974,1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385,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89％；反对 3,708,

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43％；弃权974,10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娅辉、孙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4-068
债券代码：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瀛通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1月8日，累计1,240,535张“瀛通转债”已转换成“瀛通通讯”股票，累计

转股数量为12,776,79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21,804,400股的10.49%。
2、未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11月8日，公司尚有1,759,465张“瀛通转债”尚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58.65%。
一、“瀛通转债”的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15号文核准，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

通通讯”或“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667号”文同意，公司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8月5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瀛通转债”，债券代码“12811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7月8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1月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7月1日）止。

（四）可转债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瀛通转债”自2021年1月8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27.53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

公司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1年5月25日起，相应将“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27.53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21.1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瀛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由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付志卫、李石扬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公司相应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344,200
股，公司总股本减少 1,344,200股。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由
21.12元/股调整为21.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9月9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9月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9）。

由于公司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邱斌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224,600股，公司总股本减少1,224,600股。根据相关
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由21.24元/股调整为21.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2年3月11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暨调整“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
公司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4年5月30日起，相应将“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21.35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21.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瀛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2024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瀛
通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2024年8月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办理本次向
下修正“瀛通转债”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2024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瀛通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9.58元/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交易日均价为9.53元/股，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为5.36元/股，公司股票面值为1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

规定及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瀛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20
元/股向下修正为9.68元/股，修正后转股价格自2024年8月6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瀛通转债”于2021年1月8日开始转股，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为121,804,400
股。截至 2024年 11月 8日，公司总股本为 168,307,690股，累计 1,240,535张“瀛通转债”转换成“瀛通

通讯”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2,776,79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49%；截至2024
年11月8日，公司尚有1,759,465张“瀛通转债”尚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8.65%。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4年11月8日“瀛通通讯”股本结

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4年11月8日“瀛通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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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成证大厦1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34
1,547,289,579

41.92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董事长冉云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38,887,992
比例（%）

99.4570

反对

票数

7,113,387
比例（%）

0.4597

弃权

票数

1,288,200
比例（%）

0.083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0,753,387

比例（%）

95.5583

反对

票数

7,113,387

比例（%）

3.7606

弃权

票数

1,288,200

比例（%）

0.681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股东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琪、余东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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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宏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李宏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
告》。

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自2024年11月11日起，李宏先生接替骆玉
鼎先生履行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骆玉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个人简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李宏，男，汉族，1970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上海市浦江学者，2007-2008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

学SMEAL商学院金融系访问学者。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
海财经大学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
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信用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金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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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678号万朗磁塑办公大楼201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5
44,432,426
53.39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万和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张芳芳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出席董事:万和国；
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刘良德、陈雨海、叶圣、杜鹏程、陈矜。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现场出席监事：赵莉莉、谭淇月
以通讯方式出席的监事:王界晨
3、董事会秘书张小梅、财务总监丁芳、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炳力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268,940
比例（%）

99.6320

反对

票数

108,486
比例（%）

0.2441

弃权

票数

55,000
比例（%）

0.123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4,912,320

比例（%）

96.7791

反对

票数

108,486

比例（%）

2.1373

弃权

票数

55,000

比例（%）

1.083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贺贺、金佳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50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4-089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8月12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7月27日、2024年8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万朗磁
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结果，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共计71
名（含预留份额），最终认购份额为29,745,300份（含预留份额），缴纳认购资金总额为29,745,300元，认
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为2,262,000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11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安
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2,262,000股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已于2024
年11月8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
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2,262,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65%。根据《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简称“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受让价格为13.15元/股，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
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具体解锁结果根据
公司业绩考核及持有人个人业绩考核结果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4-097
债券代码：113534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及北京普润

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壹号”）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普润平方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因公司可转债进入转股期，本公告中的股东权益变动比例、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按照截至

2024年11月10日公司总股本889,124,305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股比例由7.71%降至6.35%，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由3.98%
降至3.95%，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由11.69%降至10.30%。（本公告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
致）

近日，由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股东普润平方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被动稀释

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经济开发区双杏东街235号(中关村延庆园)
2024年11月11日

变动日期

2023- 5- 17 至2024-11-11
2023- 7- 6 至2024-11-11
2023- 3- 24 至2024-11-11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股数（股）

-4,073,100
-7,062,388

0

变动比例（%）

-0.46
-0.79
-0.11

2、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壹
号”）

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1号延庆经济开发区管理中心413室

2024年11月11日

变动日期

2023- 3- 24 至2024-11-11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 动 股 数（万
股）

0
变动比例（%）

-0.03
备注：
（1）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均为共青城普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因相关股东主动减持而导致的权益变动情况：2023年5月17日至2024年11月11日期间，普

润平方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1,135,4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
（3）因公司总股本变动而导致的权益变动情况：①公司以2023年6月5日总股本490,553,034股为

基数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8股，共计转增392,442,427股
（实施权益分派不影响持股比例）。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数由37,221,900股增
加至66,999,420股，持股比例不变；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数由19,537,786
股增加至35,168,015股，持股比例不变。②2023年7月14日，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77,200股。③2024年2月27日，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169,776股。④2024年9月
30日，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08,260股。⑤2023年3月24日至2024年11月10日

“鼎胜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8,676,651股。
综上，截至2024年11月11日，普润平方及普润平方壹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1.69%（截止

2023年3月24日持股比例）降至10.30%，持股变动超过1%。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5）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关

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义务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普润平方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

股数（股）

37,801,800
占总股本（%）

7.71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

股数（股）

56,443,832
占总股本（%）

6.35

普润平方壹号

合计

无限售条件股份

-

19,537,786

57,339,586

3.98

11.69

35,168，015

91,611,847

3.95

10.30
注1：上述“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为2023年3月24日减持后的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以2023年3月23日总股本490,460,463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为2024年11
月11日减持后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2024年11月10日总股本889,124,305股计算。

注2：本公告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持股5%以上股东普润平方及普润平方壹号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为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普润平方及普润平方壹号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8,882,339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7,764,679股，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完成。

2、“鼎胜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时间均存在不
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未触及要约收购。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